第二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表（二）
自查自验组织单位：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验收日期：2024年7月2日
	环境问题
	普洱市部分乡镇卫生院自行处置医疗废物或收集处置不规范。普洱市已投运3家医疗废物处置单位，仅2023年1月至5月孟连县医疗废物自行处置量达5.04吨，自行处置占比较高。
	整改时限
	2024年6月30日

	整改目标
	县乡级医疗卫生机构严格落实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置有关要求，不断增加医疗废物集中处置量，集中处置率达90%以上。
	整改目标
完成情况
	已完成

	整改方案
编制情况
	是☑  否□
	编制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	整改措施

	措施1：2023年12月底前，对15个乡镇卫生院开展医疗废物收集、暂存、转运、处置等工作开展1次专项监督检查，做到全面排查，查清问题，形成问题清单。
	责任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2024年6月30日
	完成情况
	规定时限完成    ☑

	
	
	
	
	
	
	其他情况：

	措施2：加大对医疗卫生单位检查指导和监督执法力度，2024年起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专项监督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，确保全县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达90%以上。
	责任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2024年6月30日
	完成情况
	规定时限完成    ☑

	
	
	
	
	
	
	其他情况：


